
   通知（113年資深優良教師） 

一、依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，經查任

教職連續服務（不含留職停薪年資，採計至

113年 7月 31日止） 

   滿 10年者 6人： 

         范瓊方、郭文沁、簡維良、黃蕙君、

詹博聞、陳婕 

滿 20年者 3人： 

         蔡明勳、李金堂、張嘉純 

滿 30年者 6人： 

         鄭雅尹、汪榮先、林修敬、吳玉妹、

姜韻秋、張芸芳 

二、以上資料倘有疏漏，請於 113年 3月 5日 

    下班前惠知人事室分機 710組員劉小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  113.2.26 


